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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透析總額聯合執行委員會」第2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6年4月12日下午2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局9樓第一會議室(台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9樓)

出席委員： 

	江委員守山        （請假）
	林委員吉福        林吉福

	朱委員益宏        朱益宏
	黃委員秋錦        黃秋錦

	李委員鳳翱        （請假）       
	黃委員其光        洪清福代

	李委員妙純        李妙純
	陳委員雪芬        （請假）

	李委員素慧        李素慧
	陳委員瑞瑛        陳瑞瑛

	阮委員明昆        阮明昆
	郭委員正全        郭正全

	吳委員麥斯        李進昌代        
	梁委員淑政        梁淑政

	沈委員富雄        沈富雄
	張委員景年        張景年

	沈委員茂庭        林阿明代       
	楊委員孟儒        楊孟儒

	邱委員永仁        邱永仁
	謝委員武吉        （請假）

	林委員文源        林文源
	謝委員龍輝        謝龍輝


列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衛生署                    (請假)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  邱臻麗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請假)

	台灣腎臟醫學會                  林慧美、林佳靜

	台灣醫院協會                    黃瑞美、張瓊如、王秀貞、郭惠敏、林佩萩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向鈞、陳怡蓉

	本局台北分局                    黃于珊、劉素月

	本局北區分局                    黃崇明

	本局中區分局                    謝婉碧

	本局南區分局                    蕭麗卿

	本局高屏分局                    彭錦環

	本局東區分局                   （請假）

	本局醫審小組                    曾玟富、陳綉琴   

	本局稽核室                      林照姬

	本局資訊處                      葉治平

	本局醫務管理處                  張溫溫、王玲玲、劉勁梅、鄭正義、


主席：黃召集人三桂                     紀錄：林子秦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本委員會第20次委員會會議紀錄，請參閱（不宣讀）確認（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本會第20次委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門診透析總額執行概況報告。
決定：

1、 洽悉。門診透析總額是否要回歸各自總額是全民健康保險費用協定委員會權責，醫界如有意見可於費協會協商97年總額預算時提出討論。

2、 洗腎支付點數是否依疾病嚴重度訂定不同支付標準（如夜間急診透析病患、年齡層區分、第1次透析病患等等），請學會及與會委員提供專業意見參考。

3、 請健保局於下次會議提供目前透析治療於基層及醫院間價量之原因分析。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局醫務管理處

案由：95年第4季點值結算報告。
決定： 

1、 95年第4季點值如附件，請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0條規定一併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詳附件1）。
2、 案內有關自墊核退點值結算方式，委員如有意見，請正式提案討論。
第四案                                  報告單位：醫務管理處
案由： 96年門診血液透析服務之藥事服務費點值計算報告。

決定：
1、 洽悉。

2、 為期一致性，96年門診血液透析服務（醫院及西醫基層）之藥事服務費點值採每點1元計算。
3、 另腹膜透析服務採每點1.2元核算部分，除藥費以1點1元計，其餘項目以每點1.2元計。
第五案                                  報告單位：醫審小組
案由：有關96年度門診透析總額部門加強醫療品質資訊公開建議指標乙案，提請　核備。

決定：

1、 洽悉。

2、 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項目，由健保局按季彙整資料，刋登本局全球資訊網，供民眾參考，本次新增公開指標項目如次（詳附件2）：

（1） 血液透析

1. Kt/V平均值

2. 脫離率

（2） 腹膜透析

1. Kt/V平均值

2. 脫離率

3、 請台灣腎臟醫學會參考委員所提意見，如須修正，請儘速函報本局。

肆、臨時提案                    
伍、散會：下午3時10分正
門診透析總額部門96年院所別醫療品質資訊公開建議指標及

定義（血液透析部分）
台灣腎臟醫學會

	指標項目
	檢驗頻率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監測單位
	指標定義或監測內容

	1. Kt/V
	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
	資料分析
	健保局或台灣腎臟醫學會
	受檢率、全體平均值

低於1.0（Daugirdas公式）之百分比

	2.脫離率 (百分比)
	每三個月
	每六個月
	資料分析
	健保局或台灣腎臟醫學會
	脫離率I (腎功能回復而不須再透析者)=(追蹤期間新病人或原透析病人因腎功能回復而不須再繼續接受透析治療之人數)／(追蹤期間之所有新病人數)

脫離率II (因腎移植而不須再透析者)=(追蹤期間因腎移植而不須再接受透析治療之人數)／(追蹤期間之所有病人數)


門診透析總額部門96年院所別醫療品質資訊公開建議指標及

定義（腹膜透析部分）
	指標項目
	檢驗頻率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監測單位
	指標定義或監測內容

	1. Weekly Kt/V
	每六個月
	每六個月
	資料分析
	健保局或台灣腎臟醫學會
	受檢率、全體平均值

低於1.7 之百分比

	2.脫離率 (百分比)
	每三個月
	每六個月
	資料分析
	健保局或台灣腎臟醫學會
	脫離率I (腎功能回復而不須再透析者)=(追蹤期間新病人或原透析病人因腎功能回復而不須再繼續接受透析治療之人數)／(追蹤期間之所有新病人數)

脫離率II (因腎移植而不須再透析者)=(追蹤期間因腎移植而不須再接受透析治療之人數)／(追蹤期間之所有病人數)


* 每三個月監測頻率：申報日期為每年1月、4月、7月、10月之15日以前。

每六月個監測頻率：申報日期為每年1月及7月之15日以前。

**追蹤期間之總病人月數：表示追蹤期間(如三個月或六個月)所有病人被追蹤至死亡或觀察截止日期止之總病人月數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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